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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诸多隐患 亟待规范监督

陪诊服务如何“走得更远”？
儿女在外地的空巢老人、单身在异乡的都市白领，生病后到医疗机构就诊，常常因为无

人陪伴带来诸多困难和不便。由此，陪诊服务悄然兴起，提供挂号、取号、代取药品、取报
告、陪伴就诊等服务，并从一线城市向各城市逐渐扩展。

记者在北京、安徽等地调研发现，新兴的陪诊服务的确满足了一定的现实需求，但由于
其准入门槛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机构或人员甚至以“陪诊”之名，行“黄牛”之实，妨
碍医疗公平。对此，监管和行业规范需同步跟上，在保障供需双方和医院合法权益的基础
上，让陪诊服务更加规范安全，“走得更远”。

受访专家认为，相关部门要
及时关注陪诊行业的特点，从服
务保障患者就医的层面完善相
关行业规范和监管制度。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副教授王云飞认为，相关部门可
出台指导性文件，规范其准入门
槛、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让陪
诊师和患者均有章可循。另外，
陪诊服务开始前，双方应签订合
同，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保护

患者隐私，避免患者、陪诊师以
及医院之间产生纠纷。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放射科主任医师赵红表示，若
陪诊师以“插队看病”为卖点，必
然影响医疗公平。相关部门要
予以监管，避免出现假借陪诊之
名，行黄牛、医托之实。

宋煜认为，在陪诊服务过程
中出现纠纷，同样会加剧医患矛
盾。对此，可发挥医疗服务机构

的主体作用，提升自身专业化导
医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并对在院
内开展陪诊服务的人员加强管
理。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个性化
的有偿陪诊服务，应当在不影响
医疗机构服务过程的情况下，维
护好供需双方的权益，加强监督
管理，依法依规处理矛盾，避免
造成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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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工作的胡女士亲属
都在外地，到医院看病通常是孤
身一人，有时强忍着病痛走在医
院里让她倍感孤独。数月前，胡
女士因胃肠镜检查前往医院就
诊，并联系了陪诊服务。

就诊当天，陪诊师王女士提
前帮忙取了号，全程陪同就诊，
还引导胡女士做检查前的各种
准备，并帮忙拿药，直至就诊完
成离开医院。

胡女士说，自己不经常到医
院看病，很多医院都没去过，甚
至就诊的流程都不了解，陪诊师
对医院很熟悉，“这次检查还需
要打麻药，一个人根本无法完
成，有人陪诊真是解决了大问
题。”

陪诊师王女士告诉记者，她
的客户许多都是老人和单身的
白领，也有外地患者。他们没有
家人陪伴，或对医院不熟悉，希
望有人带着，心里更踏实。

安徽合肥一家陪诊公司的
运营经理王晖表示，如今医疗服
务信息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
高，老年人群就医时难免会面临

一些困难，如果儿女不在身边或
工作太忙，就只能找人来陪诊。
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
的不断加速，以及异地就医的现
实需要和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
追求，都使得陪诊服务需求越来
越强烈。

记者了解到，目前提供一对
一陪诊服务的主要是一些公司
和个人。各地价格不同，基本都
在半天 200 至 300 元、全天 300
至500元不等，多为与陪诊师面
谈，并没有相应的价格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科研助理宋煜表示，陪诊服
务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一些医
院也进行了探索，比如专门设置
导医台或者通过线上咨询为新
入院患者提供引导，通过护工为
患者和家属提供陪诊服务，还有
部分医院独自或与社会服务机
构合作，组织人员在院内为患者
和家属提供陪诊导医等服务。

采访中，许多患者表示，即
便医院配备有志愿者或护工进
行引导，但终究无法和陪诊师这
样一对一的服务相比拟。

记者调研发现，虽然陪诊服
务的确满足了部分患者的现实
需求，但由于该新兴行业发展迅
速，行业规范和监管制度还处于
缺位状态，仍然存在一些风险隐
患。

——准入门槛低，服务质量
参差不齐。陪诊师高月表示，这
个行业的门槛确实不高，各医院
的就医流程大同小异，只要熟悉
各大医院的布局就行，因此从事
这个行业的也是什么人都有。
胡女士说，自己曾约过两次陪诊

服务，第二次的服务仅仅是提前
帮忙取号并带到诊室门口候诊，
陪诊师便以还有其他客户在医
院就诊为由先行离开，服务差异
较大。

——规范和监管缺位，一些
名为“陪诊”实为“黄牛”。记者
调研发现，一些陪诊服务声称可
以帮忙加号，还能提前预约检
查，但需要额外加价。曾兼职干
过几个月陪诊工作的李枫告诉
记者，还有陪诊师故意扣留患者
的就诊卡和检查报告，“强行”留

住客户。
此外，由于没有相关行业规

定和监管，陪诊师和患者双方的
权利、责任并不清晰。就诊过程
中出现突发情况责任如何认定，
费用该如何计算，对陪诊质量不
满如何处理等问题都还未明确。

——没有“靠谱”平台，服务
“真假”难辨。记者以“陪诊师”
为关键词，在多个网络平台搜
索，均显示数百条甚至上千条相
关内容，广告繁多，让人无法分
辨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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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陪诊服务需加强规范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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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起，开展人寿保险与长护险责任转换试点
被保险人或可提前获得寿险保险金赔付，用于护理费用支出

日前，银保监会人身险部向各人身保险公司下发《关于
开展人寿保险与长期护理保险责任转换业务试点的通知（征
求意见稿）》和《人寿保险与长期护理保险责任转换业务规
则》，决定自明年起开展人寿保险与长期护理保险责任转换
业务试点。这意味着，被保险人在因特定疾病或意外伤残等
原因进入护理状态时，或可提前获得寿险保险金赔付，用于
护理费用支出。

根据《规则》，被保险人进入
约定护理状态的判定条件是其罹
患严重脑中风后遗症、严重阿尔
茨海默病、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
等10种特定疾病，或者因意外伤
害达到《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
及代码》第 1 至 3 级伤残。在此
基础上，鼓励人身险公司额外进
行病种扩展，将与护理需求相关
性较高的疾病纳入保障范围。

针对不同健康状态的人群，
《规则》制订了保单贴现法和精算
等价法两种责任转换方法。精算
等价法适用于被保险人尚未进入
约定护理状态的情况，其转换过
程相当于将人寿保险保单做减保
处理后重新投保长护险。这在丰
富客户选择的同时，也有望为“卖
不动”的长护险注入新的动力。

不过，这种转保方式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长护险市场接受度
不高的问题，能否真正起到拉动

长护险的作用，还有待市场检
验。爱心人寿长护险项目负责人
马辉认为，寿险转长护险政策试
点起到了宣传普及长护险特别是
商业长护险的作用，促进消费者
对长护险的认知，对保险公司来
说是发展机遇。

保单贴现法则适用于有即时
护理需求的人群，以身故保险金
折价的方式，将原本在身故时才
能给付的身故保险金提前作为护
理保险金给付被保险人。“这在政
策性长护险之外进一步减轻了失
能家庭的经济负担，让失能老人
能够获得更加体面的照料。”南开
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
心主任朱铭来说。

当被保险人进入护理状态并
需要支付护理费时，也可以通过
常规退保的方式拿到退保金。因
此，要使客户愿意选择转保而不
是退保，护理给付金就必须高于

退保获得的现金价值。对此，《规
则》在精算规则方面要求护理贴
现金额应不低于人寿保险保单的
现金价值，且不高于人寿保险按
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

但仍有业内人士担忧，仅凭
稍高于退保金的护理给付金，转
保对客户的吸引力或许非常有
限。对此，朱铭来认为，保险公司
在转换业务中不能止步于给付护
理金，“在这个基础上，保险公司
还应当帮被保险人寻求更好的护

理服务，比如保险公司可以跟第
三方护理机构签约合作。这理论
上是支付端的转移，保险公司去
替被保险人支付护理机构的护理
费。长护险的关键是服务，商业
保险有责任在社保的基础上把护
理服务的内容做大做广”。

征求意见稿没有对长护险的
给付形式做出明确限制，但提出鼓
励人身险公司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积极探索提供适合居家护理、社区
护理和机构护理的护理支付方式，

满足客户差异化的护理保障需
求。同时，要求人身险公司在充分
评估公司人寿保险产品特点、长期
护理保险经营和服务能力的基础
上，科学审慎选择责任转换方法。

根据征求意见稿，经营普通
型人寿保险的人身保险公司均可
参与转换业务试点。马辉向记者
透露，作为政策性长护险的经办
机构，爱心人寿正在准备推出转
换业务。“下一步，我们计划借助
专家资源及经办优势，推出相关
具有特色的养护服务，满足客户
的多元化需求。”马辉说。

寿险转长护的尝试或许只是
一个起点，在转换机制之外，这项
制度还隐含了人身险产品形态发
展的新方向。“寿险业也需要一个
新的增长点。对于已经卖出去的
寿险产品，适用转换机制；但新开
发的寿险产品不用转换，可以直
接结合护理保障。”朱铭来表示，
在未来，寿险产品有望把护理支
付责任作为附加险纳入产品保
障，“以后还可能推出重疾险和养
老年金的长期护理附加险等包含
混合责任的产品，被保险人一旦
失能需要支付照护费用时，将能
够获得额外的赔付。总之，目的
都是尽可能把保险的保障功能做
得更完善”。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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